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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规范 钢铁》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健全电力、钢铁、建筑等行业领域能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系。”，将钢铁等重点排放行业的计量规范化纳入顶层设计。国务院随后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进一步要求“支持行业、企业依据自身特点开展碳排放核算方法学研究，建立健全碳排放计量体系。”，为钢铁行业碳计量工作划定了实施方向。
在计量专项政策层面，《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指出“完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监测体系，加强碳排放关键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应用，健全碳计量标准装置。”，将钢铁企业碳计量器具管理纳入计量发展重点任务。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九部门印发的《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更具体提出“建立健全钢铁等行业领域能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计量数据的采集、监测、分析和应用”，直接推动了本规范的立项筹备。
2024年5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对主要起草单位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下达了起草任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规范 钢铁》正式批准立项，任务归口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计量分技术委员会管理。
二、编制背景
（一）钢铁行业碳排放现状凸显计量刚需
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碳排放核心来源。据全球钢铁业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钢产量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56.7%，较2010年提升12.3个百分点。《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2）》显示，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碳排放总量达6.34亿吨，占榜单总排放量的20%左右，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攻坚领域。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落地，钢铁企业面临能源消费强度、总量及能效标准的多重考核，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减排成效评估与碳交易合规性。但当前行业内碳排放计量多依赖能源计量数据间接推算，而能源计量与碳计量在监测对象、技术要求上存在本质差异，现有手段难以满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核心要求。
（二）国家政策密集部署碳计量规范化建设
“双碳”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明确碳计量器具管理的刚性要求。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企业计量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企业建立动态更新的计量器具配备清单，制定计量器具作业指导书、使用手册等，将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要求纳入企业标准，推动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规范化管理，重点用能单位、排放单位还应当配备能源资源、碳排放相关计量器具，满足能源资源、碳排放相关计量要求。”，进一步凸显了计量器具标准化配备的紧迫性。
（三）现有规范存在空白且技术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计量规范中，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及JJF 1356.1-2023《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数据中心》仅针对能源计量提出要求，未涵盖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的选型、配备及管理细则。GB/T 32151.5-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虽明确了核算方法，但未对计量器具的技术指标、校准要求等做出规定。
技术层面，钢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涉及焦化、炼铁、炼钢等多工序，计量器具涵盖气体分析仪、元素分析仪、流量计等多类型，其中高端气体监测设备在测量精度、长期稳定性上与国外仍有差距。同时，行业内存在计量器具配备率不足、数据传输不规范、不确定度评估缺失等问题，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可信度不足，既影响企业减排决策，也制约了国际碳市场数据互认。
三、编制过程
1. 项目调研：2024年1月至2024年4月开展的项目调研。
2. 编制草案：2024年5月至2024年12月编制草案。
3. 验证试验：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进行验证试验。
4. 征求意见及修改：2025年4月至2025年9月进行征求意见和修改。
5. 技术审查和项目验收：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完成技术审查和项目验收。
四、编制原则及技术依据
本规范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从钢铁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出发，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体现了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规范 钢铁》。
本规范重点参考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总则》、GB/T 32151.5-2015《室温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GB 17167-202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68-2008《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T/CMA CC 199-20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Draft Guidance Document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Regulation –Guidance on Uncertainty Assessment-No4：2017的部分内容，进行编写。
五、主要技术内容
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
1）范围，规定本规范适用的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编制本规范所引用的规范、规程、标准；
3）术语及定义，定义本规范所出现的专业术语；
4）概述，描述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方式、范围、排放源层级概念、企业边界和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5）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对计量器具种类、不确定度、配备率、计量器具点位分布、工序及企业边界计量等进行要求和说明；
[bookmark: _GoBack]6）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要求，对计量器具和人员管理进行要求和说明；
7）计量管理报告参考，制定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相关表格。
六、规范内容要点说明
1.本规定适用于采用实测法和计算法的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系统）配备及管理；
2.本规范规定了主要、次要和微量源流的定义，有利于企业对不同碳排放源分级及管理；
3.本规定针对钢铁行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各类器具均规定了配备级别、配备率、不确定度、最大允许误差等要求；
4.目前国内尚无针对钢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的明确规定，本规范不足了相关空白，相关行业和企业可以参考本规范进行管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规范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下编制，无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规范不涉及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内容。

